《重庆市九龙坡区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建设
公共机械式立体停车设施激励办法》政策解读

一、制定背景
近年来，我区停车设施规模持续扩大，停车秩序不断改善，但仍存在公共停车设施供给不足问题，尤其是土地资源稀缺区域供给短缺问题较为突出。立体停车设施具有占地面积小、建设形式灵活、造价低等优势，是集约利用土地、增加停车供给的有效方式。为进一步鼓励并吸引社会投资建设公共机械式立体停车设施，有效增加用地空间有限区域停车供给，提升公共服务承载力，促进城市高质量发展，区城市管理局牵头起草了《重庆市九龙坡区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建设公共机械式立体停车设施激励办法》（以下简称《激励办法》）。
二、决策依据
《激励办法》的决策依据主要包括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推动城市停车设施发展意见的通知》（国办函〔2021〕46号）、《重庆市停车管理条例》及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中心城区停车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渝府办发〔2021〕10号）、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重庆市城市停车设施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渝府办发〔2022〕8号）等相关规定。
三、主要内容
[bookmark: _GoBack]《激励办法》分为总则、激励范围、激励标准、申请和受理、监督检查、附则共六章十二条。
（一）总则。明确制定依据、适用范围及资金来源。
（二）激励范围。明确社会资本全额投资建设的公共机械式立体停车设施项目（车位数量≧30个）享受激励。其中，开发建设项目配建的停车设施，以及土地出让合同明确停车设施建成后移交政府运营管理的项目，不享受本办法激励，国有企业自筹资金的，视同社会资本。
（三）激励标准。结合各类型建设形式，明确奖补标准分三类，第一类为简易升降、升降横移类型设备，奖补6000元/车位；第二类为垂直升降、水平循环、多层循环、垂直循环、平面移动等设备，奖补12000元/车位；第三类为AGV搬运等智能类型等设备，奖补18000元/车位。
（四）申请和受理。明确激励奖补申报受理程序及所需资料，包括申请、联合审核、公示、拨付资金4个步骤。建设单位提交申请的时间不得超过本文件有效期届满后60日。
（五）监督检查。明确机械式停车设施规范运营管理、监督等内容。
（六）附则。明确有效期，自2025年12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8年11月30日。

《重庆市九龙坡区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建设公共机械式立体停车设施激励办法》主要内容一览表

	类目
	关键点/要点

	激励范围 
	社会资本在九龙坡区全额投资新建或扩容改造的公共机械式立体停车设施。具体包括：
（一）利用居住区内部和周边可利用场地，新建的机械式立体停车设施；
（二）利用社会单位自有用地，新建的机械式立体停车设施；
（三）利用市政广场、公园绿地、防护绿地的地下空间和桥下空间、待建土地、公共场地、临时空闲场地、拆违拆迁腾退空间等，因地制宜新建的机械式立体停车设施；
（四）对既有停车场进行扩容改造的机械式立体停车设施；
（五）其他为节约土地资源、增加土地利用率建设的机械式立体停车设施。

	排除范围
	1.开发建设项目配建的机械停车设施；
2.土地出让合同明确建成后需移交政府的项目。

	激励条件
	1.车位数量：≥ 30个；
2.建设管理：完善合规、运营规范； 
3.智慧停车：停车数据接入市区统一智慧停车应用；
4.资金来源：社会资本全额投资建设的项目，国有企业自筹资金的，视同社会资本；
5.时间要求：在办法有效期内开工建设并投用的项目。

	激励标准
	1.第一类：简易升降、升降横移类型设备，奖补6000元/车位；
2.第二类：垂直升降、水平循环、多层循环、垂直循环、平面移动、汽车升降、巷道堆垛类型等设备，奖补12000元/车位； 
3.第三类：AGV搬运等智能类型设备，奖补18000元/车位；
4.组合式设施按不同类型分别奖补。

	申请流程
	1.提交申请：向区城市管理局提交申请，提交申请的时间不得超过本文件有效期届满后60日； 
2.联合审核：由区城管局组织多部门联合审核； 
3.社会公示：在区政府网站公示≥30天，接受监督并处理异议；
4.资金拨付：区财政局拨付奖补资金。

	申请材料
	1.申请单位业执照； 
2.《资金申请表》； 
3.重庆市停车场备案登记证书、停车场价格登记证明、泊位平面图； 
4.特种设备验收合格证明、建筑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证明；
5.智慧停车数据接入证明材料。

	政策时限
	2025年12月1日起施行，至2028年11月30日止。




